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６８０８２６０８

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本次股东权益减少是法院司法判决，无需获得相关部门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

黄河）的股份。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兰州黄河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兰州黄河 指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长城资产 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长城公司兰州办 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

金亚龙投资 指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合同

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

股权转让合同

》

昱成投资 指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法院司法判决

指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１

）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

《

民事判决

书

》，

判决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

办事处出让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权享

有完全股东权利

。

法院司法裁定

指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１

）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

《

执行裁定

书

》，

裁定将被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出让的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权过户至申请执行

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名下

。

本报告书 指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郑万春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亿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５３９

（

２－１

）

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

７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８

、主要经营范围：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务追偿；资产置换、转让与销

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

荐及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发行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和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

贷款；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经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

９

、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０２

日起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国税：京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

号

地税：京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２５４８９０００

号

１１

、股东姓名

／

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１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５

１４

、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６８０８２６０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的居留权

郑万春 总 裁 中国 北京市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与经济纠纷有关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

四、信息披露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报告之日，长城资产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为：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１ ＳＴ

天一

０００９０８ ５３．８６％

２

信邦制药

００２３９０ ２０．５５％

３ *ＳＴ

西轴

０００５９５ １７．７８％

４

酒 鬼 酒

０００７９９ ８．５８％

５ *ＳＴ

光明

０００５８７ ８．００％

６ Ｓ*ＳＴ

恒立

０００６２２ ６．１３％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无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原因

本次权益变动减少系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２０１１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

和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１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将长城公司兰州办出

让的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社会法人股权确认给并过户至昱成投资名下。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目前持有股份情况

在此次持股变动前， 长城资产持有兰州黄河

２３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 占兰州黄河总股本的

１２．５２％

本次变动后，长城资产持有兰州黄河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兰州黄河总股本的

３．２３％

，昱成

投资持有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占兰州黄河总股本的

９．２９％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长城公司兰州办与金亚龙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由长城公司兰州

办将长城资产持有的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转让给金亚龙公司。 兰州黄河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对此次《股份转让合同》做出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

（临）—

０１１

），长城资产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做出披露 （详见兰州黄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金亚龙公司在支付部分价款后与昱成投资协商，由昱成投资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合同》

下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并数次致函长城公司兰州办，告知合同权利义务变更事宜，并指明在

昱成投资将合同价款支付完毕后，由长城公司兰州办直接将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过户给昱成投

资。 昱成投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向长城公司兰州办支付了全部价款和违约金，长城公司兰州办未

能为昱成投资办理股东登记变更手续，履行其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后续义务。 因此，昱成投资向

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起诉长城公司兰州办，要求确认昱成投资对长城公司兰州办出让的标的股

份享有完全股东权利，并为其办理兰州黄河股份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

２０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判决

如下：

１

、 确认原告湖南昱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出让

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享有完全股东权利；

２

、 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标的股份为原告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１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裁定如

下：

按照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内容，裁定将被

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出让的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

股权过户至申请执行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名下。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

兰州黄河挂牌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无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长城资产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

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

２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１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郑万春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

庄

１０８

号

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３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 持股比例

：

１２．５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３．２３％

变动数量

：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 变动比例

：

９．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郑万春

二０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

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６９９

号

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６９９

号

权益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兰州黄河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及董事共同承诺本报告及相关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兰州黄河 指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和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昱成公司 指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鑫远 指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盛投资 指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甘肃新盛 指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昱成公司根据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１

）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

《

民事判决书

》

和

（

２０１１

）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

《

执行裁决书

》

取得

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的行为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本

《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昱成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

３

、法定代表人：苏丽娟

４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６２

６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４３１８８９５－６

７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私营）

８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经销水暖器材、五金

交电、建筑材料（不含硅酮胶）

９

、经营期限：

２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

、税务登记号码：湘地税字

４３０１０３７４３１８８９５６

１１

、股东姓名

／

名称：苏丽娟、曾麟芝

１２

、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９１９８９

（二）、湖南鑫远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６９９

号

３

、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４

、注册资本：

９

，

３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１４５

６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７４４１６８－６

７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私营）

８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自有物

业的租赁

９

、经营期限：

２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０

、税务登记号码：地税湘字

４３０１０３７０７４４１６８６

１１

、股东姓名

／

名称：谭岳鑫、宁琛、谢忠光

１２

、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６９９

号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９１９２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一）昱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昱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昱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为苏丽娟、曾麟芝，登记

在苏丽娟名下的昱成公司股权实际系苏丽娟代谭岳鑫持有，登记在曾麟芝名下的昱成公司股

权实际系曾麟芝代宁琛持有。 昱成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谭岳鑫。

（二）湖南鑫远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湖南鑫远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湖南鑫远的控股股东为谭岳鑫，实际控制人为谭岳鑫。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昱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

包括曾用名

）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公司职务

苏丽娟 女 中国 长沙 无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曾麟芝 女 中国 长沙 无 监事

冯世权 男 中国 长沙 无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

人

）

（二）湖南鑫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

包括曾用名

）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公司职务

谭岳鑫 男 中国 长沙 无 执行董事兼总裁

宁琛 女 中国 长沙 无 监事

冯世权 男 中国 长沙 无

副总裁

（

财务负责

人

）

贺韧 男 中国 长沙 无 副总裁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与经济纠纷有关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

四、信息披露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昱成公司、湖南鑫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谭岳鑫，故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投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公司无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兰州黄河拥有的股份。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前，昱成公司未持有兰州黄河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昱成公司持有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占兰州黄河总股本

的

９．２９％

。

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前后，湖南鑫远均未直接持有兰州黄河的股份，是兰州黄河控股股东

新盛投资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新盛投资

４９％

股权， 并持有新盛投资第一大股东甘肃新盛

４５．９５％

股权。 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不会导致兰州黄河控制权的变更。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司法扣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以下称“长城公司兰州办”）与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称“金亚龙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由长城公司兰州办将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社会法人股份转让给金亚龙公司。 兰州黄河

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对此次《股份转让合同》做出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

（临）—

０１１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做出披露（详见兰州黄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金亚龙公司在支付部分价款后与昱成投资协商，由昱成投资继续

履行《股份转让合同》下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并数次致函长城公司兰州办，告知合同权利义务

变更事宜，并指明在昱成投资将合同价款支付完毕后，由长城公司兰州办直接将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

股份过户给昱成投资。 昱成投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向长城公司兰州办支付了全部价款和违约金，长

城公司兰州办未能为昱成投资办理股东登记变更手续，履行其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后续义务。 因

此，昱成投资向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起诉长城公司兰州办，要求确认昱成投资对长城公司兰州办

出让的标的股份享有完全股东权利，并为其办理兰州黄河股份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

２０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判

决如下：

１

、 确认原告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出让的兰

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享有完全股东权利；

２

、 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标的股份为原告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又发出了（

２０１１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执行裁定

书》。

三、本次司法裁定的有关情况

（一）裁定的法院：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二）裁定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三）案由：股权确认纠纷

（四）申请执行人收到裁定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五）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按照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城法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内容，将被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出让的兰州黄河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股份过户

至申请执行人昱成公司名下。

四、所持兰州黄河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兰州黄河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

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次权

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兰州黄河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无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

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

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３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城法

民二初字第

４４

号）、城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１

）城法执二字第

３７６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苏丽娟

日期:2011年9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日期:2011年9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

名称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兰州市七里河区郑家庄

１０８

号

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镇先锋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６９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 披露 义 务 人

披露 前拥 有 权 益

的股 份数 量 及 占

上市 公司 已 发 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 义 务 人

拥有 权益 的 股 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７

，

２６３

，

１５８

股 变动比例

：

９．２９％

信息 披露 义 务 人

是否 拟于 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 披露 义 务 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 级市 场 买 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 股东 或 实 际

控制 人减 持 时 是

否存 在侵 害 上 市

公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 股东 或 实 际

控制 人减 持 时 是

否存 在未 清 偿 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 公司 为 其 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 权益 变 动 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苏丽娟

日期:2011年9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日期:2011年9月2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9

月

2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00839�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2011-096号

债券代码：126019� � �债券简称：09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

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接到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

长虹集团

"

）通知，长虹集团自

2011

年

9

月

22

日至

2011

年

9

月

23

日期间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7,824,32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

。 该期间增持后，长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70,564,85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3.19%

。

长虹集团曾于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7

月

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1,020,000

股， 并计划在长虹

CWB1

认股权证成功行权后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最终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5%

。 增持公告

刊登于

2011

年

7

月

6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长虹集团同时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关注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

的有关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1-65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绒集

团

"

）的通知，

2011

年

9

月

23

日，中绒集团将质押给江阴市华诚投资有限公司

6000

万股权（按实施

2011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计算）中的

1600

万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实施

2011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中绒集团持有本公司

2122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17%

，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其中

18400

万股仍处于质

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33.09%

。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4日

股票代码：000805� � � � �股票简称：*ST炎黄 公告编号：2011-040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董事王斌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信，称因个人

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王斌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3� �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1-56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

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吴建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自查

表和整改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刊登的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

实

"

专项活动的自查表》和《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

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86� �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1-26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传真、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上午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有

9

人。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自

查表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和《公司关于

"

加强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47� � � �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2011-043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9

月

13

日通过专

人送出、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刘德群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于伟伟女士出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同

第二届董事会，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

改计划》

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附件：

于伟伟：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1980

年，本科学历，

2004

年

3

月至

2010

年

4

月在

大连益盈益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出纳、 会计；

2010

年

4

月至今大连壹桥海洋

苗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会计、审计部经理。

于伟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338� � � �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1-031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出席

9

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及《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

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

划》具体内容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的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情况自查表的核查意见》）。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长春奥普光

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制度具体内容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会议决议。

2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1-032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收到保

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的函》。经平安证券研究决定，自

2011

年

9

月

26

日起更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

代表人，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王裕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

督导保荐工作，平安证券授权汪家胜先生接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曾

年生、汪家胜，持续督导期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9月24日

汪家胜先生简历

汪家胜 先生，管理学学士、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从事

投资银行业务七年，曾负责或参与了鲁阳股份（

002088

）、天润发展（

002113

）、出版

传媒（

601999

）、北京城建（

600266

）、山东药玻（

600529

）、常山股份（

000158

）、同方

股份（

600100

）、中科电气（

300035

）、多氟多（

002407

）、乐视网（

300104

）、利源铝业

（

002501

）、金禾实业（

002597

）、永清环保（

300187

）等项目的

IPO

或再融资的承销和

保荐工作。


